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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克“信念之谜”新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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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７１）

摘　要：克里普克信念之谜表明，在信念语境中从广为接受的“去引号原则”和“翻译原则”出发能够推导出矛盾。
进一步分析可以揭示，矛盾的得出实际上源于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而确定句子的真值必须充分考虑具体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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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念之谜的构成
所谓“信念之谜”，源自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普克（ＳａｕｌＫｒｉｐｋｅ）在《一个关于信念的疑难》一

文中构造的一个思想实验［１］２３９－２８３：皮埃尔（Ｐｉｅｒｒｅ）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会讲他的母语———法语，
而且一直居住在法国。尽管皮埃尔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但是他通过一些图片或者熟人的讲述了解到伦

敦这座城市，并用法语称之为“Ｌｏｎｄｒｅｓ”。碰巧皮埃尔所了解到的都是关于这座城市美好的方面。因
此，皮埃尔倾向于认为这座城市是美丽的，于是他用法语说：

（Ｉ）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ｓｔｊｏｌｉｅ．（伦敦是美丽的。）
基于他这一诚实的言论，从直觉上会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

（Ｉ）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ｓｔｊｏｌｉｅ．（法语：皮埃尔相信伦敦是美丽的。）
后来，皮埃尔恰巧搬到了伦敦居住，但不巧的是搬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正是他在法国时用法语称作“Ｌｏｎｄｒｅｓ”的城市。这里的居民没有受过
良好的教育，像他周围的邻居一样，皮埃尔自从来到伦敦后就没有离开过他所居住的地方。他的邻居中

没有一个人懂法语，因此，他不能使用从英语到法语的任何翻译，只是通过“直接的方式”和这里的居民

交谈，最终学会点英语。特别是，当地每个居民都称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为“Ｌｏｎｄｏｎ”。皮埃尔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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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邻居都不知道他在法国听说过伦敦这一事实。关于伦敦，皮埃尔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和他以前在法

国时所听说过的完全不相符。因此，他倾向于赞同英语句子：

（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ｔｔｙ．（伦敦不是美丽的。）
同样基于他这一诚实的言论，从直觉上会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

（ＩＩ）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ｔｔｙ．（皮埃尔相信伦敦不是美丽的。）
现在的情况是，皮埃尔在法国的经历保证了我们说他相信伦敦是美丽的。并且即使后来到了英国

后他也并没有改变他在法国时通过这种经历所获得的信念。因此，在他搬到英国后我们仍然有充足的

理由认为皮埃尔相信伦敦是美丽的。然而另一方面，皮埃尔在英国的经历保证了我们说他相信伦敦不

是美丽的。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只要皮埃尔没有意识到他称之为“Ｌｏｎｄｒｅｓ”的城市和“Ｌｏｎｄｏｎ”的城
市是同一个体对象，他就不会依据矛盾律发现在他自己的信念系统中至少存在一个信念必定为假。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皮埃尔没有理解上述（Ｉ）和（ＩＩ）这两个句子。当他居住在法国的时候，他和他所有只
会讲法语的朋友一样可以很好地理解“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ｓｔｊｏｌｉｅ”，而这足以使他断定“伦敦是美丽的”这个信念；
而且，他也和那些只懂英语这一种语言的说话者一样理解“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ｐｒｅｔｔｙ”。于是克里普克宣称，这导
致了一个谜题：“皮埃尔是应该相信伦敦是美丽的呢，还是不应该相信呢？显然，我们对信念归属的正

常标准在应用于该问题时导致了悖论或者矛盾。”［１］２５９

那么能不能说皮埃尔拥有矛盾信念（即他既相信伦敦是美丽的又相信伦敦不是美丽的）呢？答案

似乎很明显：不能。原因在于，这里假定皮埃尔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应该有起码的

理性与反思能力：“当然任何人……原则上能够注意到并且纠正矛盾信念，如果他拥有它们。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我们把自相矛盾的人看作比那些仅仅拥有错误信念的人更值得指责。”［１］２５７那么问题究竟出

在哪里呢？这显然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二　信念之谜的价值
“信念之谜”提出后已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研讨，但迄今尚未获得比较公认的答案。尽管克

里普克本人并没有解决该谜题，但在提出该谜题的过程中他分析列举出了导出“信念之谜”的两条关键

性规则。其中第一条是所谓“去引号原则”（ｄｉｓ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如果一个普通的英语说话者经慎
思熟虑，诚实地赞同‘ｐ’，那么他就相信‘ｐ’。”［１］２４８－２４９这里的“ｐ”代表一个任意的标准英语句子，并且
在该句子中不含索引性成分或者其它歧义性，做这样的限制是为了不破坏该原则的直观意义（对后面

的原则也有类似的限制）。“普通的说话者”意味着以普通的方式使用句子中的语词，根据普通的句法将

它们组合在一起等等。例如，如果句子是“伦敦是美丽的”，那么，普通的说话者就会把“伦敦”用作伦敦

这座城市的名称，并且把“是美丽的”用作其所认为的美的程度。“经深思熟虑”这一限制条件排除了由

于对语词用法的不够谨慎的疏忽以及其他瞬间产生的概念或语言上的混淆的可能性，因为一个说话者

可能会断定某种他并不真正要断定的东西，或者赞同有语言错误的句子。“诚实地”则要排除谎言、表

演、反讽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这条规则显然是高度符合直觉的，并且克里普克进一步认为，去引号原则

还有其“强化形式”：“一个不是寡言少语的普通说话者会有意于诚实地、经深思熟虑地赞同‘ｐ’当且仅
当他相信‘ｐ’。”［１］２４９相对于该“强化形式”，前述去引号原则可称之为“简单形式”。显然，这里的区别在
于，“简单形式”是一个实质蕴涵式，而“强化形式”则是一个实质等值式，通过增加不赞同就预示着信念

的缺失这一限定，强化了简单的形式，这是因为赞同预示着信念。“寡言少语”这一限定条件意味着我

们要考虑下述事实：一个说话者由于害羞或者想要保密而可能不会公开他的信念来避免被打扰等等。

在上述思想实验中，去引号原则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Ｉ）推出（Ｉ）就是对该规则的应用，从（ＩＩ）推
出（ＩＩ）也是同样的道理。

显然，前述去引号原则只适用于一种语言，而在信念之谜之中涉及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至少包括

英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当我们在这里探讨该问题时还包括汉语）。因而克里普克还特别强调了另外

一条关键性规则，即“翻译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如果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在该语言中表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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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命题，那么，这个句子在任何其他语言中的翻译（在那另一种语言中）也表达一个真命题。”［１］２５０这

条原则也是高度符合直觉的，其作用在于保证了（Ｉ）与以下的（Ｉ）具有相同的真值：
（Ｉ）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ｐｒｅｔｔｙ．（皮埃尔相信伦敦是美丽的。）

而（Ｉ）与（ＩＩ）都是英语句子。或者，运用该规则可以得到（Ⅱ）与以下的（Ⅱ）具有相同的
真值：

（ＩＩ）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ｎ＇ｅｓｔｐａｓｊｏｌｉｅ．（皮埃尔相信伦敦不是美丽的。）
（Ｉ）与（ＩＩ）都是法语句子。

克里普克提出“信念之谜”并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对待，旨在削弱学界对密尔（Ｊ．Ｓ．Ｍｉｌｌ）
的专名理论的反驳。在密尔看来，一旦个体对象被命名，专名便仅仅成为用作谈论该对象的标记，其本

身并“没有内涵，它指称被它称谓的个体，但不表示或蕴涵属于该个体的任何属性”［２］２０。根据以上思

想，密尔进一步断定，一个专名的语义内容仅仅是它的指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语言学功能。也就是

说，根据密尔的专名理论，同一事物的几个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同的语义角色。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密

尔的理论，则可以由此自然而然地推论出如下这条所谓“替换原则”：如果一个句子来自另一个句子，是

通过将一个专名用一个共指称的专名替换，那么（已知这两个句子相对于相同的句子，并且这两个名称

没有被引用，诸如此类）这两个句子的真值是相同的。

然而，密尔的上述专名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质疑。反驳密尔的专名理论的论证一般是这样的：显

然，一个理性的人能够相信金庸写了《鹿鼎记》而查良镛没有写这本书。如果是这样，并且我们接受上

述替换原则为真（即接受密尔的专名理论），那么一个理性的人能够相信金庸写了《鹿鼎记》并且相信金

庸没有写这本书。因此，一个理性的人可能拥有矛盾信念。但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不可能拥有矛盾信念

的。因此，密尔的专名理论是错误的。

克里普克构造的前述信念之谜表明，即使不诉诸替换原则（即不诉诸密尔的专名理论），只从另外

两条高度符合直觉的原则———去引号原则和翻译原则———出发，同样可以推导出一个与前述标准反驳

同构的反例。这样，显然有力地削弱了对密尔的专名理论的反驳。

实际上，该信念之谜引出了许多哲学与语言学上的重大争论点，克里普克本人在文章的开篇即说：

这个问题实际超出了专名在信念语境中的用法，到了更宽广的信念类。把晦暗语境的讨论，如命题态

度，再一次提到议事程序上来［１］２３９。换言之，“克里普克信念之谜可以成为检测名称理论的一个测试剂，

但是仅仅依靠名称理论是不能够解决这些疑难的，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如充分考察晦暗语境本身的属

性。”［３］２８７另外，基于塞尔（Ｊ．Ｓｅａｒｌｅ）等人关于“信念之谜”的意向性分析也可表明：“解决这个问题不能
只考虑名称理论，还要同时考察信念的意向性。”［４］正因为长期探索所呈现的多方面研究价值，著名的

《悖论辞典》将该谜题单列为一个悖论，并称之为“命名悖论”（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ｎａｍｉｎｇ）［５］１３３－１３４。

三　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
如果我们遵循“穷尽可能”的分析方法，那么完全可以合理地想象，关于皮埃尔的故事其实存在四

种可能的情形，即四种情境。如果把前述克里普克的故事中所描述的场景记作“情境ｉ”，那么另外三种
可能情形如下：

情境ｉｉ：与克里普克所描述场景（即情境ｉ）的不同之处在于，皮埃尔后来搬到了伦敦最繁华的地段，
比如白金汉宫附近或者唐宁街１１号，周围居住的都是上层人士（即所谓英国绅士）。那么这时不难想
象，皮埃尔肯定赞成英语句子“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ｐｒｅｔｔｙ”。基于他这一诚实的言论，运用去引号原则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ｐｒｅｔｔｙ．”再运用翻译原则可得“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ｓｔｊｏｌｉｅ．”这正
是皮埃尔在法国时所拥有的信念。因此，在这种情境之下并不出现矛盾。

情境ｉｉｉ：皮埃尔在法国时对伦敦这座城市的认识来自一些对伦敦怀有敌意的人的描述。这些人把
伦敦描述成一座破烂不堪的城市。因此，皮埃尔倾向于认为这座城市很差劲，于是他用法语说：“Ｌｏｎ
ｄｒｅｓｎ＇ｅｓｔｐａｓｊｏｌｉｅ．”（伦敦不是美丽的。）基于他这一诚实的言论，运用去引号原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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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ｎ＇ｅｓｔｐａｓｊｏｌｉｅ．”（皮埃尔相信伦敦不是美丽的。）后来的情形与克里普克所描述的情
形（即情境ｉ）相同，即皮埃尔搬到了伦敦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地方。于是他倾向于赞同英语句子：
“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ｔｔｙ．”同样基于他这一诚实的言论，运用去引号原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ｔｔｙ．”该结论通过翻译原则可得：“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ｎ＇ｅｓｔｐａｓｊｏｌｉｅ．”这正是皮埃尔
在法国时所拥有的信念，因此在该情境之下同样不会产生矛盾。

情境ｉｖ：皮埃尔在法国时的情形与情境ｉｉｉ相同，因此同样可得：“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ｎ＇ｅｓｔｐａｓｊｏｌｉｅ．”
（皮埃尔相信伦敦不是美丽的。）区别在于，皮埃尔后来搬到了伦敦最繁华的地段（与情境ｉｉ相同），于是
有“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ｉｓｐｒｅｔｔｙ”，运用翻译原则可得：“Ｐｉｅｒｒｅｃｒｏｉｔ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ｓｔｊｏｌｉｅ．”（皮埃尔相信
伦敦是美丽的。）显然这与前述克里普克提出的信念之谜（即情境ｉ）一样，产生了令人迷惑的结论。

综合这四种情境不难看出，在情境ｉｉ与ｉｉｉ之中不会出现矛盾，即不会产生令人感到困惑的结论；而
在情境ｉ（即前述克里普克信念之谜）与ｉｖ当中则出现了矛盾，即产生了令人感到迷惑的结论。这表明，
信念之谜的出现其真正根源在于所谓“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有趣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经验事实

的不利出现导致悖论”的正是克里普克本人，他在研究说谎者悖论的时候断言道：“如果经验事实极为

不利，那么，我们关于真和假的许多、也可能是大部分的普通断言都倾向于显现悖论特征。”［６］克里普克

举了下述例子来解释人们平时所使用的含有“真”概念的句子大都具有这样的“风险性”。假设琼斯说：

（Ｊ）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大多数断言是假的。
再假设尼克松说：

（Ｎ）琼斯关于水门事件的所有断言都是真的。
显然，上述两个句子是完全合乎语法的，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两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是说，从

自然语言对一个良好的句子的要求看，句子（Ｊ）与句子（Ｎ）并没有什么内在缺陷。通常情况下，如果我
们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断言一一列举出来，然后逐一进行评判，那么就可以确定句子（Ｊ）的真值，
同理也可以确定句子（Ｎ）的真值。换言之，这两个句子都是很正常的汉语句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境Ｓ：

（ａ）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断言除（Ｎ）外恰好真假各半；并且
（ｂ）琼斯关于水门事件的断言只有（Ｊ）这一句（或者说除Ｊ这句以外都为真）。

那么很显然，几乎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可以证明，句子（Ｊ）与句子（Ｎ）都是悖论性的语句。也就
是说，如果假设它们为真，通过常识就能够推导出它们为假；如果假设它们为假，通过常识则能够推导出

它们为真。即句子（Ｊ）与句子（Ｎ）为真，当且仅当它们为假。
为什么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句子（Ｊ）与句子（Ｎ）产生了悖论性的结果呢？与本文前述对信念之谜的

分析类似，原因在于这两个句子处在情境Ｓ当中，而在Ｓ当中经验事实（ａ）和（ｂ）恰好同时不利地出现。
如果（Ｊ）与（Ｎ）处在其它情境当中，也就说如果条件（ａ）和（ｂ）至少有一个不成立，那么句子（Ｊ）与句子
（Ｎ）就是运行良好的语句，并不会产生悖论性的结果。条件（ａ）和（ｂ）是完全有可能同时成立的，也就
是说假设的情境Ｓ是合理的并且可想象的。这里的情境Ｓ与本文前述对克里普克信念之谜的分析中的
情境ｉ和情境ｉｖ就是克里普克所说的“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悖论性结果的出现即源于此。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克里普克本人并未从这一视角对“信念之谜”加以分析。

克里普克提出“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这一概念之后，伯奇（Ｔ．Ｂｕｒｇｅ）对此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悖
论性句子并非不合语法，有时引出麻烦的并不是它们的意义有什么古怪，而是由于经验事实。”［７］伯奇

通过分析普莱尔（Ａ．Ｎ．Ｐｒｉｏｒ）的一个思想实验［８］表明，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不仅仅会导致涉及“真”这

样的语义概念的句子产生矛盾性的结论，对于涉及命题态度词的句子，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同样会导致

矛盾［９］。

普莱尔的思想实验讲的大致是这样一个故事：张三和李四是一对冤家，但冤家路窄，在某日上午９
点之前，张三和李四在某个旅游城市的一家酒店的走廊里不期而遇，他们都准备返回各自的房间。可想

而知，这两个人都非常讨厌对方，他们都认为对方一无是处、对方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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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喝多了酒，张三糊里糊涂地误认为李四进入了８０８房间而自己进入了隔壁的８０６房间，但他忘记了
自己住的才是８０８房间，而李四实际上进入的是８０６房间。恰好在９点钟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房间，这
时张三鄙夷地认为：“当下（也就是上午９点整）８０８房间里的想法不是真的”（这里的“想法”即“认为”
的内容）。碰巧的是，在上午９点整这一时刻，张三的脑子里没有出现其他想法。此时我们可以问：张
三的前述想法是否为真呢？假设该想法为真，而上午９点整这一时刻在８０８房间里的唯一想法是“上午
９点整８０８房间里的想法不为真”，也就是说它是真的，而它说的是自己不为真，所以该想法不为真。假
设张三的想法不为真，则同理可以推出该想法为真。这样显然陷入了矛盾。

伯奇通过研究发现，上述思想实验实际上构成了关于命题态度词“认为”的一个具有高度一般性的

矛盾。显然，上述矛盾的导出只依赖于直觉上自明的逻辑法则，这些逻辑法则在正常的外延语境中使用

都不会出问题。因此，矛盾的产生源于如下两条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

（Ｚ１）张三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的是８０８房间；并且
（Ｚ２）上午９点这一时刻张三只有这一个想法（也就是“认为”的内容只有一个）。

如果（Ｚ１）与（Ｚ２）中至少有一条不成立，那么原来运行良好的逻辑法则依然运行良好而不会产生矛
盾。也就是说，在这里矛盾的产生源于该思想实验所描述的情境，即（Ｚ１）与（Ｚ２）这两条不利出现的经
验事实在其中同时出现的情境。

总之，普莱尔与伯奇的上述研究表明，在命题态度“认为”的语境中，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也会产生

悖论性的结论。因为“相信”与“认为”同属命题态度词，所以本文前述分析得出的信念之谜产生的根源

在于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这一结论具有一般性，并不是只针对“相信”这一种命题态度成立。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克里普克信念之谜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在于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如果经验事实“有利

出现”（即如果皮埃尔后来搬到了伦敦的繁华地区，或者他在法国时对伦敦的认识来自一些伦敦贫民窟

的图片），就不会出现矛盾，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迷惑了。在这里，经验事实的不利出现其背后更深层次

的根源在于，皮埃尔在法国时所处的情境（即他在法国时获得的关于伦敦的描述）与他到达伦敦后所处

的情境（即他到达伦敦后对伦敦的印象）并不匹配。换言之，前述句子 Ｉ和 ＩＩ是真还是假，必须放到具
体的情境当中去判断。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境，说句子Ｉ和ＩＩ为真或者为假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应地，句
子Ｉ和ＩＩ也是如此。更一般地讲，每个句子都只是描述了某个对象的部分属性。因此，句子的意义
只有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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